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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西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统一考试考生须知

一、考试安全
（一）考生应提升健康安全意识，及时进行恢复性训练，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调适身心状态，考前做好自我健康评估，确保考试安全。为避免在考试过程中由于准备不足而产生影响，建议各位考生在考试前根据天气选择合适的服装，做好准备活动，科学合理训练，避免肌肉拉伤，防止发生意外。
（二）考生在考试前须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因考生未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考试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伤害事件，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三）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不得穿戴印有暴露考生身份信息的服饰（如：校服，暴露所属地（市）、考生姓名、就读学校、培训机构等信息的服饰）。须穿跑鞋进行考试的项目鞋钉长度不得超过7mm；立定跳远项目考生不得穿鞋底带有鞋钉的鞋子参加考试。如有违规穿戴者将不允许参加考试。
（四）考前和考试期间不向考生提供场地进行适应训练。
（五）考生应关注西藏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及时获取考试相关信息。考试期间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时间安排。每项考试3次点名不到者，视为自动放弃该项考试资格。
（六）因个人身体原因确需更换考试日期的考生，须持医院相关证明提前向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或考点考务组提出申请。
二、考试纪律 
（一）考生在考试过程中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诚信考试，违规者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严肃处理。
（二）严禁考生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试场地。
（三）考生在考前及考试过程中不得服用国际奥委会规定的违禁药品或兴奋剂，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5〕7号），凡在特殊类型招生考试中有作弊行为的考生，包括冒名顶替、伪造材料骗取报名资格、在体育测试中服用兴奋剂等情况，均应当认定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